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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为确保汽车用压缩氢气碳纤维全缠绕气瓶的安全使用，本标准参考采用了 ISO 19078:2013《Gas 
cylinders — Inspection of the cylinder installation, and requalification of high pressure cylinders for the 
on-board storage of natural gas as a fuel for automotive vehicles》、CGA C-6.4 : 2012《Methods for External 
Visual Inspection of Natural Gas Vehicle (NGV) and Hydrogen Vehicle (HV) Fuel Containers and Their 
Installations》以及GB/T 24162-2009《汽车用压缩天然气金属内胆纤维环缠绕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有

关术语表达、表面缺陷分类及相关检验检测方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气瓶安全标准化与信息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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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压缩氢气碳纤维全缠绕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压缩氢气碳纤维全缠绕气瓶(以下简称气瓶)的定期检验与评定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符合GB/T 35544 《车用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的气瓶（包括A类和B类）

以及T/CATSI 02 007《车用压缩氢气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中A类和B2类气瓶，其公称工作压力不超

过70MPa、公称水容积不大于450L、贮存介质为压缩氢气、工作温度不低于-40℃且不高于85℃。 
其他用途氢燃料电池储氢气瓶的定期检验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T 925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T 12137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3005 气瓶术语 
GB/T 35544 车用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NB/T 47013.8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 8 部分：泄漏检测 
T/CATSI 02 007 车用压缩氢气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T/CATSI 02 010 气瓶气密性氦泄漏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磨损 abrasion 

因刮、磨、振动导致材料发生摩擦而引起气瓶或附件的损伤。 
3.2  

冲击损伤 impact 

气瓶表面受到强烈地撞击而导致划伤、凿伤、凹痕等损伤。 

3.3  

龟裂 crazing 

树脂纹状开裂，呈不透明、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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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划伤 cut 

由尖锐器物接触气瓶表层而引起的损伤。 

3.5  

分层 delamination 

在缠绕层之间发生分离的损伤。分层通常是由于过大的载荷垂直冲击缠绕层表面而引起的损伤。 

3.6 

内胆屈曲 large area liner deformation 

塑料内胆较大面积与缠绕层分离变形的现象。 

3.7 

内胆鼓包 bulging 

内胆局部向外凸起。 

3.8 

外涂层 external coating 

气瓶表面透明的或有颜色的用于防护瓶体或改善外观的涂层。 

3.9 

环向缠绕 hoop direction wrapped 

在气瓶圆柱部分进行环向缠绕。增强纤维束的缠绕方向与气瓶的轴向约成 90°。 

3.10 

螺旋缠绕 helical wrapped 

与气瓶轴向成一定角度圆周方向的缠绕。 

3.11 

一级损伤 level 1 damage 

在正常使用中发生的微小损伤。这种损伤对气瓶的安全没有构成有害的影响，可继续使用。在缠绕层

表面涂层和树脂有较小损伤，但没有明显纤维破损的现象均可判定为这类损伤。 

3.12 

二级损伤 level 2 damage 

损伤程度比一级损伤严重，但可以进行修复。 

3.13 

三级损伤 level 3 damage 

三级损伤的气瓶不能再继续使用也不能进行修复。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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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纤维 reinforcing fibres 

在复合材料中的连续碳纤维束，在压力作用下起承载作用。 

3.15 

修复 repair 

修理气瓶使其复原或达到一级损伤的程度。 

3.16 

树脂 resin 

用于粘接和固定纤维在指定位置的材料。树脂通常是热塑性或热固性树脂。 

3.17 

应力腐蚀裂纹 SCC，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由载荷和恶劣环境共同作用造成材料开裂。 

注：有应力腐蚀裂纹的缠绕层会出现垂直于纤维的裂纹或裂纹群。 

3.18 

电磁阀 solenoid valve 

安装在气瓶的端口的采用电动方法开闭调节控制气体进入或排出气瓶的阀门。 

3.19 

III 型瓶 Type III gas cylinder 

III 型瓶是指铝合金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3.20 

 IV 型瓶 Type IV gas cylinder 

IV 型瓶是指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4 检验工具、装置和检验项目 

4.1 检验机构应具备下列工具和装置（但不限于这些）： 

a) 防爆灯：足以照亮所检验气瓶或附件表面，电压不超过 12V； 

b) 斜角检验镜，或其它合适的装置(如具有录像存储功能的高精度彩色内窥镜等)，以检查由安装造成

部分遮住的气瓶表面或气瓶内表面(包括颈部内表面)； 

c) 力矩扳手：用于验证瓶阀或螺栓是否拧紧； 

d) 深度规：用于测定划伤、凹坑和磨损的深度； 

e) 尺子：包括直尺、直角尺和卷尺，用于测定划伤的长度和磨损的总面积，测量凹陷和鼓包； 

f) 秤：用于测定气瓶重量和水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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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水压试验装置：符合 GB/T 9251 的规定用于气瓶水压试验； 

h) 气密性试验装置：用于气瓶气密性试验； 

i) 氢气放空/回收装置：用于氢气的排放或回收； 

j) 清洁装置：用于气瓶内外表面污垢、腐蚀产物、沾染物的清洁； 

k) 专用装拆工具：用于气瓶或阀门的拆卸、安装； 

l) 便携式氢气检漏仪：用于检测氢气的浓度； 

m) 防护用品：护目镜、手套等。 

4.2 检验项目 

气瓶定期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查、瓶口螺纹检查、水压试验（适用于 A 类、B 类和 B2 类气瓶）、瓶阀

检验与装配、气密性试验。 

4.3 检验周期 

4.3.1 在用气瓶至少每 3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4.3.2 库存或停用时间超过下次定期检验时间或一年的气瓶，启用前应进行检验。 

4.3.3 如发生下列情况应立即将气瓶卸压进行检验： 

a) 车辆发生火灾； 

b) 气瓶因火灾或其他原因曝露于过热环境； 

c) 气瓶安装期间发生跌落或受到冲击； 

d) 车辆发生碰撞； 

e) 怀疑气瓶受损伤； 

f) 用户反映使用中有异味。 

g) 有下列异常状况，但不限于这些： 

1)  氢气压力突然下降； 

2)  嘎嘎作响或者其它松动现象； 

3)  异常的尖锐声和嘶嘶声。 

注：气瓶在加压和卸压时，复合材料一些轻微的噪音是常见和正常的。 

5 检验准备 

5.1 预检验 

5.1.1 资料审查 

在开始检验前，检验人员必须查阅如下资料： 

1）气瓶制造商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气瓶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2）车辆制造商（压缩氢气燃料系统、氢燃料电池系统由车辆制造厂安装时）和售后安装者（压缩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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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燃料系统、氢燃料电池系统由车辆制造厂以外的厂商安装时）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3）检验历史记录； 

4）自上次检验后气瓶的使用情况、所遇到的非正常情况，以及日常维护和维修情况等记录； 

5）逐只检查气瓶的制造标志和前次检验标志，确认是否超过使用期限。 

5.1.2 逐只检查气瓶制造标志和检验标志。记录内容包括国别、制造单位许可证号或单位代码、气瓶制造标

准、气瓶编号、制造年月、公称工作压力、水压试验压力、公称水容积、上次检验日期。 

5.1.3 对未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造许可的制造企业生产的气瓶、制造标志不符合相应制造标准

规定的气瓶、制造标志模糊不清或项目不全导致无法评定的气瓶、有关政府文件规定不准再用的气瓶，登

记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5.1.4 自氢燃料电池车辆注册登记日期算起，超过设计使用寿命的气瓶，登记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5.1.5 拆卸气瓶前的准备 

5.1.5.1 应由检验机构在公交场站、物流公司等氢燃料电池汽车产权单位指定、符合安全要求的场地（见附

录 A.1）对气瓶系统进行初步外观检查，并按附录 B.4 进行氢泄漏检测，对异常情况进行记录。 

5. 1.5.2 参照附录 A 的要求将气瓶中的氢气放出。 

5.2 气瓶、瓶阀拆卸与表面清理 

气瓶的拆卸应由气瓶产权单位协调气瓶生产厂、检验机构、汽车制造厂或其授权的单位负责。拆卸撬

装架、紧固带等应避免损坏气瓶表面。 

5.2.1 确认经置换处理的瓶内气体满足安全要求后，由检验机构负责拆下瓶阀(包括带安全装置的端塞，如有)。

拆卸瓶阀应使用专用工具和工装，避免损坏瓶阀和瓶阀座；应使用合适的工装固定住瓶阀座，按正确的方

向旋下瓶阀。 

5.2.2 对于瓶阀无法开启或拆下的气瓶，应与待检瓶分别存放以待另行妥善处理。 

5.2.3 用不损伤瓶体、缠绕层树脂和纤维的适当方法，如用清洁布和中性溶剂对气瓶及附件进行清洁，将气

瓶内外表面的污垢、沾染物等有碍外观检查的杂物以及外表面的疏松涂敷物清除干净。 

6 外观检查与评定 

6.1 检查与评定 

表 1 列出了气瓶缠绕层的外观检查与评定要求。表 2 列出了气瓶内胆的外观检查与评定要求。 

 
 

表 1 缠绕层外观损伤检查与评定 

损伤类型 定义 

评定 

备注 一级 

合格 
二级 

三级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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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伤、擦

伤、凿伤 

由尖锐物体的

进入导致材料

去除 

深度小于 0.25 mm, 

无碳纤维曝露、割断

和分离的现象 

深度≥0.25 mm 且无碳

纤维曝露、割断和分离

的现象，可根据制造厂

的要求进行修复 

深度达到碳纤维层使碳

纤维曝露、割断和分离 

如果气瓶的纤维

没有割断或分离，

是可以修复的 

磨损 

由刮、磨、振动

或擦导致材料

发生摩擦而引

起气瓶的损伤 

深度小于 0.25 mm, 

没有纤维曝露、割断

和分离 

深度≥0.25 mm 且无碳

纤维曝露、割断和分离

的现象，可根据制造厂

的要求进行修复 

深度达到碳纤维层使碳

纤维曝露、割断和分离 

如果气瓶的纤维

没有割断或分离，

是可以修复的 

应力腐蚀

裂纹 

由载荷和恶劣

环境共同作用

造成材料开裂 

无垂直于纤维方向

的纤维断裂(群)。 
— 

有垂直于纤维方向的纤

维断裂(群) 
 

龟裂 
表层树脂纹状

开裂 

表层树脂开裂宽度

小于等于 2.0mm,且

开裂处无内胆腐蚀

物析出 

— 

表层树脂开裂宽度大于

2.0mm 或开裂处有内胆

腐蚀物析出 

 

化学腐蚀 

气瓶受到能引

起材料分解或

破坏的化学品

的作用 

能清洗掉、没有残留

物或影响，并且能够

确认该化学品对瓶

体材料没有损害 

— 

缠绕层永久变色、有斑

点、膨胀、软化、树脂

脱落、纤维松散或断裂

材料；确认化学品对气

瓶材料有影响；或不能

确定材料是否已受影响 

 

烧 伤 和 过

热损伤 

因火烧或过热引

起的严重损伤 
没有或能清洗掉。 

气瓶只被烟熏、缠绕层

没有燃烧，气瓶被确认

完好无损后，可继续使

用。 

确认气瓶受到了过热和

火烧。缠绕层已永久碳

化、褪色，并出现如下

现象之一： 

①缠绕层变色、变黑、

积碳和烧焦； 

②树脂材料缺损或是缠

绕层纤维松动； 

③表面涂层和标识因被

火烧，变色、变黑； 

④阀座或附件扭曲热变

形 

 

老化 
太阳紫外光线的

影响 
失去少量的光泽 

只表面涂层受影响而对

纤维及树脂材料无影

响，可以修复 

纤维松散、断裂；树脂

粉化 

按制造厂的指导，

重新涂覆后可复原

或判定为一级损伤

冲击损伤 

缠绕气瓶材料因

汽车事故等原因

受到冲击 ;在树

脂上出现“霜状"
状态 

损伤区小于 1 cm2，

并且没有其他的损

伤 

损伤不明显，需要制造

厂的建议 

气瓶或内胆永久变形，

或者霜状/损伤区域大于
1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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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胆部分外观损伤检查与评定 

损伤类型 定义 

评定 

备注 一级 

合格 
二级 

三级 

不合格 

III 型瓶缠

绕层材料

下的金属

腐蚀 

在靠近缠绕层材料边

缘，或从缠绕层材料

表面判断其下内胆或

塑料内胆金属接头表

面有金属腐蚀 

没有 — 

缠绕层材料边缘

上有线腐蚀或有

从缠绕层材料下

面泛到表面的腐

蚀产物 

不要将气瓶腐蚀产

物与来源于汽车部

件的腐蚀沉积物混

淆 

电偶腐蚀 

当气瓶和阀座与其他

的导电材料接触时

(如碳纤维与金属接

触）引起的腐蚀 

— — 有腐蚀凹点  

内陷 内胆失稳，出现可见

的内陷 — — 有内陷迹像  

内胆鼓包 内胆局部向外凸起 — — 有凸起  

IV 型瓶内

胆屈曲 

塑料内胆大面积与缠

绕层分离变形 
— — 有变形  

 
 
6.2 损伤的证据 

外观检查气瓶表面是确定气瓶损伤的主要方式。可能观察到的损伤现象有： 

腐蚀、划伤、擦伤、凿伤、纤维暴露、凹陷、凸起、翘曲、断裂、材料损失、分层、龟裂、气瓶表面

褪色(积碳、碳化、化学品浸伤等)、暴露于热环境的痕迹、冲击或事故、内胆内陷、表面材料的劣化等。 

6.3 损伤级别 

无损伤或一级损伤不要求修复，可继续使用。二级损伤可修复或报废，三级损伤不能修复，三级损伤

的气瓶必须报废。检验人员应根据表 1、表 2 决定气瓶合格与否。 

6.4 缠绕层 

6.4.1 划伤、擦伤、凿伤和磨损 

不管其长度、数量或方向，玻纤保护层上深度小于 0.25 mm 的损伤都判定为一级损伤。深度大于或等

于 0.25 mm 且无碳纤维曝露、割断或分离现象的损伤判定为二级或三级损伤。当深度达到碳纤维层使碳纤

维曝露、割断或分离，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二级损伤由检验人员根据损伤严重程度及是否可以修复判定合格或不合格。二级损伤可以在制造厂的

指导下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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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损伤深度指玻璃纤维保护层的损伤深度。 

6.4.2 应力腐蚀开裂 

应力腐蚀开裂纹是由载荷和恶劣环境共同作用造成材料开裂。气瓶的应力腐蚀开裂可能由环境引起的

侵蚀导致的(如：碳酸或从汽车的元件泄漏的酸)。 

缠绕层上的应力腐蚀开裂呈现垂直于纤维方向的纤维断裂(群)。有垂直于纤维方向的纤维断裂(群)的应

判定为三级损伤。 

6.4.3 龟裂 

龟裂通常呈线性状，并且通常产生在沿纤维相同的方向上。它可能产生在几次加压后，并也可能引起

树脂表面开裂。 

树脂表面的开裂宽度小于等于 2.0mm,且在开裂处无内胆腐蚀物析出的龟裂，龟裂方向可能螺旋缠绕或

环向缠绕方向交叉（特别是封头区域），只要没有纤维断裂，应判定为一级损伤；树脂表面的开裂宽度大于

2.0mm，或在开裂处有内胆腐蚀物析出的龟裂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6.4.4 烧伤和过热损伤 

气瓶因火烧或过热引起的严重损伤会使其外表面显现出脱色、变黑、碳化或积碳，甚至会失去树脂，

引起缠绕气瓶的纤维松散或造成阀座烧熔或变形。因火烧或过热引起严重损伤的气瓶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轻微的火烧和热作用可能使涂层、标签碳化、脱色，可以由检验人员根据表 1 定为一级或二级损伤。 

6.4.5 化学腐蚀 

化学品浸蚀造成气瓶表面损伤。这种损伤包括腐蚀、脱色、蚀点、凹点、斑点、膨胀、软化、应力腐蚀裂纹

和树脂脱落。严重时，缠绕气瓶会出现纤维断裂或者松散。 

当确认气瓶所沾染的已知化学品不会对气瓶造成损害时，应判定为一级损伤。 

由化学品浸蚀缠绕气瓶所引起的斑点、膨胀、软化、树脂脱落、纤维松散或断裂都属于三级损伤。 

6.4.6 老化 

气瓶长时间暴露在阳光、雨水和大气环境下，外部涂层会老化，其结果会引起外表面涂层变色退化。

如果没有缠绕层纤维断裂、溃散，可以判定为一级或二级损伤。有纤维松散或断裂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6.4.7 冲击损伤 

冲击损伤可能引起断裂及缠绕层分层。与冲击载荷有关的表面损伤有凹痕、划伤、凹槽、刮伤、擦伤、

剥落、刺穿、纤维断裂、纤维松动、树脂开裂、变色或外形改变等。存在上述各种损伤迹象时应对气瓶表面进

行仔细检查，可用敲击来测试气瓶所受到的冲击损伤。使用小金属锤来测试可能受冲击损伤的部位，用小

金属锤轻敲击缠绕层表面，仔细听所发出的声音。有冲击损伤的部位发出的声音与没有损伤的部位发出的

声音会有明显的不同。应重点关注如下方面：。 

（1）内壁损伤：应对已知的受冲击区域及已检测到表面损伤的区域进行检查，以确定内壁是否受到损

伤。内壁损伤的现象包含气瓶表面的永久变形、凹痕等是严重内损伤的证据。出现这种类型损伤的气瓶要

仔细检查内壁，并判定是属于二级或三级损伤。对气瓶表面有永久变形、凹痕而内壁无损伤可判断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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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检查内壁或无法修复外表面损伤以及内壁有任何向内凸起的都判定为三级损伤。 

（2）气瓶颜色：受到冲击的气瓶表面常常出现颜色局部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缠绕层材料的分层、裂

纹或开裂、或外部涂层的划伤所导致的颜色变化造成的。出现这类迹象的每个区域都应仔细检查，并判定

是属于二级或三级损伤。外部涂层的划伤可判断为二级，分层、裂纹或开裂都判定为三级损伤。 

（3）表面开裂：受到冲击的气瓶可能会在缠绕层材料表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线形的局部表面开裂。

这种开裂也会导致颜色变化。出现这类损伤的每个区域都应仔细检查，并判定是属于二级或三级损伤。局

部表面开裂可修复的可判断为二级，无法修复或开裂深度达碳纤维层的都判定为三级损伤。 

6.5 内胆部分 

6.5.1 III 型瓶缠绕层下的金属腐蚀 

在靠近缠绕层材料边缘与阀座连接处，或从缠绕层材料表面判断其下面金属内胆接头表面观察到有在

缠绕层材料与金属边界上形成的金属腐蚀，如缠绕层材料边缘上有线腐蚀或有从缠绕层材料下面泛到表面

的腐蚀产物，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6.5.2 电偶腐蚀 

当气瓶和阀座与其他的导电材料接触时(如碳纤维与金属接触），可能会引起电偶腐蚀。如有腐蚀凹点特

征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6.5.3 屈曲和鼓包 

因内胆出现屈曲或鼓包，应判定为三级损伤。 

在鼓包处，内胆与缠绕层会存在局部分层现象，用小金属锤轻敲击缠绕层表面，仔细听所发出的声音。

有鼓包损伤的部位发出的声音与没有损伤的部位发出的声音会有明显的不同。IV 型瓶塑料内胆的屈曲，表

现为塑料内胆大面积与缠绕层分离的变形。 

6.6 所有被判定为一级损伤和二级损伤经修复的气瓶应进行下一步检验；所有被判定为三级损伤和二级损伤

未经修复的气瓶应报废。 

7 内部检查与评定 

对 A 类和 B 类气瓶应逐只检查气瓶内部对安全使用有影响的缺陷，对 B2 类气瓶中瓶阀无法保证安全

使用至下一个检验周期需拆下检验的，也应同时对气瓶进行内部检查。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 III 型瓶，按报废处理： 

a)  内表面有裂纹； 

b)  内部有明显变形； 

c)  深度大于 0.7 mm 点腐蚀凹坑； 

d)  深度大于 0.5 mm 线状腐蚀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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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深度大于 0.5 mm 分散性点腐蚀凹坑。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 IV 型瓶，按报废处理： 

a)  内表面有屈曲或鼓包； 

b)  肩部严重变形； 

c)  内壁有明显损伤。 

8 瓶口螺纹检查与评定 

8.1 用目测或低倍放大镜逐只检查螺纹有无裂纹、变形、腐蚀或其他机械损伤。 

8.2 对 A 类气瓶，瓶口螺纹不得有裂纹性缺陷，但允许瓶口螺纹有不影响使用的轻微损伤，即允许有不超过

2 牙的缺口，且缺口长度不超过圆周的 1/6，缺口深度不超过牙高的 1/3。对 B 类和 B2 类气瓶，瓶口螺纹不

得有裂纹性缺陷或损伤。 

8.2.1 对于瓶口锥螺纹的轻度腐蚀、磨损或其他损伤的 A 类气瓶，可用符合相应标准规定的丝锥修复。修复

后用符合相应标准的量规检验，检验结果不符合时，该气瓶应报废。 

9 水压试验 

9.1 III 型瓶应当逐只按 GB/T 9251 进行外测法水压试验。A 类 IV 型瓶应当逐只按 GB/T 9251 进行内测法水

压试验。B2 类 IV 型瓶不进行水压试验。 

9.2 试验介质应采用洁净的自来水。 

9.3 试验压力为气瓶标记中气瓶的试验压力。 

9.4 气瓶在试验压力下的保压时间不少于 2 min。 

9.5 水压试验时，缠绕层缺陷扩展、瓶体出现渗漏、明显变形或保压期间压力有回降现象(非因试验装置或瓶

口泄漏引起)的气瓶应报废。 

9.6 III 型瓶在水压试验时，应同时测定弹性膨胀量和容积残余变形率。弹性膨胀量超过极限弹性膨胀量(气

瓶上标记有极限弹性膨胀量时)或容积残余变形率超过 10%(气瓶上没有标记极限弹性膨胀量时)的气瓶应报

废。A 类 IV 型气瓶应测定弹性膨胀量。弹性膨胀量超过极限弹性膨胀量的气瓶应报废。 

9.7 在气瓶进行水压试验过程中，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 90%或 90%以上时，如因故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应

将试验压力提高 0.7MPa，对受试瓶重新进行试验，但只能重试一次。 

10 内部干燥 

10.1 干燥方法与要求 

10.1.1 经水压试验合格的气瓶，应当逐只进行内部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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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将瓶口朝下倒立一段时间，待瓶内残留的水沥净，然后采用无油干燥空气吹扫、内加温或其他适当的

方法进行内部干燥。气瓶内部应无任何可见的颗粒、金属屑和其它杂质。 

10.1.3 内部干燥时，温度应不超过 65 ℃；时间应足够长以保证瓶内完全干燥。 

10.2 干燥状况检查 

借助内窥镜或小灯泡观察瓶内干燥状况和洁净度，如内壁已全面呈干燥状态，并且没有≥100μm 的颗粒

杂质物，应采用氮气进行吹扫，向气瓶内反复充放三次 0.1~0.2MPa  压力的氮气，便可安装瓶阀。吹扫用氮

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不得超过 0.4%。 

11 瓶阀检验与装配 

11.1 应逐只对瓶阀和 TPRD 端塞进行检查，确保瓶阀和 TPRD 端塞无泄漏。 

11.2 瓶阀的各个部件(TPRD、电磁阀、手动阀等)应完整，不得有严重变形、损伤、锈蚀或部件松动等机械

问题，否则应更换。螺纹不得有严重损伤，其要求可参照 8.2 条的规定。 

11.3 瓶阀装配前，瓶口端面、瓶阀密封台面、螺纹牙根处不能有目视可见的颗粒、金属屑和其它杂质。对

采用 O 型密封圈密封结构的瓶阀，应采用新的、型号相同的 O 型密封圈。 

11.4 瓶阀和 TPRD 端塞应装配牢固，上阀力矩按瓶阀制造厂或气瓶制造厂说明。 

11.5 当瓶阀或 TPRD 端塞损坏时，或不能保证安全使用到下一检验周期时，应当更换新的瓶阀或 TPRD 端

塞。如需更换瓶阀内部密封件等易损部件，必须由瓶阀制造厂进行。在装配瓶阀之前，应对瓶阀进行气密

性试验。更换的瓶阀和 TPRD 端塞，应选用与原瓶阀/TPRD 端塞同一制造单位、同一型号的新瓶阀/TPRD

端塞。或向气瓶制造厂咨询，选用已与该型号气瓶一起通过型式试验(火烧试验)的合格且已通过瓶阀/TPRD

端塞型式试验的阀门和 TPRD 端塞。 

12 气密性试验 

12.1 气瓶水压试验合格后，应逐只按 T/CATSI 02 010 规定的方法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气瓶公称工

作压力，氢气漏率不应大于 6 NmL/(h·L)。 

12.2 试验过程中若因试验装置或瓶阀产生泄漏，应立即停止试验，待查明原因维修或重新装配后再试验。 

12.3 气瓶气密性试验时，氢气漏率大于 6 NmL/(h·L)的气瓶应报废。 

12.4 试验后，应采用纯净氮气进行吹扫，向气瓶内反复充放三次 0.1~0.2MPa  压力的氮气，吹扫用氮气中氧

气的体积分数不得超过 0.5%。吹扫后气瓶充入不超过 0.25 MPa 的纯净氮气进行保护。 

注：试验后，对电磁阀门通电排放试验气体时，应确认电磁阀门所采用的电压是否正确，以免因电压错误损坏电磁阀门。 

13 检验后的工作 

13.1 定期检验合格的气瓶应按 TSG R0006《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粘贴检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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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检验人员应将气瓶检验与评定结果填入《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报告》(见附录 A)。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

应当真实、准确。发现气瓶损伤时，应调查造成损伤的原因。当气瓶的损伤是由安装、或使用不当引起时，

检验人员应告知气瓶所有者采取纠正措施，以避免气瓶再受损伤。 

13.3 气瓶检验机构应对报废气瓶做好标识，填写《气瓶报废通知书》通知气瓶产权单位。报废气瓶应进行

消除使用功能处理。消除使用功能处理应当采用压扁或者将瓶体解体等不可修复的方式，不得采用钻孔或

者破坏瓶口螺纹的方式。禁止气瓶充装单位或者检验机构将未进行消除使用功能处理的报废气瓶转卖他人。 

13.4 检验合格的气瓶应由气瓶产权单位协调检验机构、气瓶生产厂、汽车制造厂或其授权的单位负责安装。

安装前后应对与气瓶相关的氢系统进行安装检验，其要求可参考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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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车用气瓶的卸压 

A.1  车辆停放 

准备卸压的车辆应停放在远离建筑的空旷、符合氢安全规范要求的安全区内。同时要考虑到可能会影

响卸压的天气情况，如风向和风力等，准备好灭火器。只允许一辆车在安全区内，禁止一切非操作人员进

入安全线以内。确认安全线附近无火源隐患（包括无线电对讲机、电话和计算机等）。 

A.2  气瓶卸压前应进行初步外观检查，并按附录B.4进行氢泄漏检查。 

A.3  气瓶卸压 

A.3.1  在整个卸压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人员负责安全警戒。安全线内的操作人员应穿戴安全头盔、手套和安

全鞋. 

A.3.2  关闭其它气瓶的阀门，并从燃料系统中隔离待卸气瓶，移去排气口帽。 

A.3.3  对瓶内的氢气，通过符合GB50516等相关氢安全规范的放空管放空处理或回收。放空管出口的离地高

度不低于5m。如有回收系统，采用连接管路将气瓶排气口和回收接口连接，缓慢打开排气阀，将气瓶内残

余气体逐步回收容器内，直至两边压力平衡，无法继续回收时，关闭回收容器进口阀门，然后将气瓶内剩

余的少量介质向空中排放，直至气瓶压力表降至为零。如没有回收系统，将气瓶内氢气向空中排放，直至

气瓶压力表降至为零。 

A.3.4 为确保氢气排净，排气结束后应采用氮气进行吹扫，向气瓶内反复充放三次 0.1~0.2MPa  压力的氮气，

吹扫用氮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不得超过 0.5%。吹扫后应进行气体取样分析，吹扫后氢气的体积分数不得超

过 0.4%。严禁用空气吹扫。 

A.3.5  当气瓶放置在大型车辆的固支架上时，氮气吹扫可以在车辆顶部完成。如果卸压现场不具备置换条件，

也可以将已卸压的气瓶拆卸后在气瓶检验机构内进行置换。 

A.3.6 在排气过程中，所有人员都应站在安全区的上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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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气瓶安装检验基本要求 

B.1 检验 

检验合格的气瓶安装前，应检查瓶组撬装系统或单个气瓶装置的氢管线和阀门等是否有松动及部件之

间有无磨损现象。检查固定支架或紧固带是否完好。气瓶安装后，应对氢气管线及阀门接头、固定支架/固

定带与气瓶之间或固定支架/固定带与汽车安装部位进行检查。 

B.1.1 氢气管线 

应对任何松动和磨损部位进行仔细检查，确定是否发生损伤。如氢气管线发生磨损，使材料低于安全

使用标准，应更换。氢气管线应牢固地固定在气瓶撬装框架或汽车上。检查氢气管线及阀门各连接处的连

接是否紧固，如有松动应紧固。清除排放系统的任何积聚污染物和水。 

B.1.2 撬装框架、固定支架和紧固带 

撬装框架、固定支架和紧固带是专门设计用于防止气瓶发生损伤或适应由于内部压力变化引起的气瓶

膨胀。气瓶与固定支架/紧固带间的接触处应垫上橡胶垫，以使气瓶不发生位移。应仔细检查撬装框架、固

定支架/紧固带与气瓶之间或撬装框架、固定支架/紧固带与汽车安装部位有无松动。 

应仔细对撬装框架、固定支架或紧固带以及橡胶垫进行下列检查和确认： 

a) 固定支架和汽车间的连接是否牢固；瓶组撬装系统或单个气瓶装置应牢固地连接在汽车上，不允许

有晃动或松动，避免气瓶装置或瓶组撬装系统与汽车构件产生摩擦。 

b) 紧固带是否松动，紧固螺钉是否完全拧紧。 

c) 固定支架、紧固带和气瓶间的橡胶垫是否完好，橡胶垫有无磨损； 

d) 固定支架、紧固带是否受到严重腐蚀，撬装框架有无开裂或严重变形。 

如发现瓶组撬装系统或单个气瓶装置存有任何松动，或橡胶垫摩损、固定支架/紧固带腐蚀严重、撬装

框架开裂或严重变形，应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B.1.3 防护装置 

检查汽车上的砂石防护罩或气瓶防护罩是否完好，有无严重变形。确认气瓶与防护罩之间有合适的间

隙。如发现防护罩损坏，应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B.2 其他问题 

如果发现有其他可能影响汽车正常运行或气瓶安全使用的问题，应告知汽车制造厂或气瓶制造单位处

理。 

B.3 检验记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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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接触受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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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气瓶损伤和典型修复图例 

气瓶化学品腐蚀损伤 
 
 
 
 
 
 
 
 

 
图C1化学品腐蚀（报废） 

 

气瓶磨损图例 
 
 
 
 
 
 
 
 
 

 

 
图C2一级磨损（允许的） 

 
 
 
 
 
 
 
 
 
 

 
图C3 二级磨损（需修理）                                 图C4三级磨损（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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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气瓶划伤图例 
 

 
图C5一级划伤（允许的） 

 
 

 

 
图C6三级划伤（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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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X—201X 

 

气

图C7一级撞

图C8三级

图C9结

气瓶撞击损伤

 

撞击损伤（允

级撞击损伤（

结构损伤（报

伤 

允许的） 

（报废） 

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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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热损伤图例 
 

 

 

 

 

 

 

 

 

 

 

 

图C10一级热损伤（允许） 

 

 

 

 

 

 

 

 

 

 

 

 

 

 

图C11三级热损伤（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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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应力腐蚀图例 
 

 

 

 

 

 

 

 

 

 

 

 

 

 

 

 

 

图C12应力腐蚀（报废） 

 

 

 

 

典型的修复方法 
 

 

 

 

 

 

 

 

 

 

 

 

 

 

 

 

图C13长度测量 

 



T/CASTI 02 00X—201X 

21 

 

 

 

 

 

 

 

 

 

 

 

 

 

 

 

图C14深度测量 

 

 

 

 

 

 

 

 

 

 

 

 

 

 

图C15表面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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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6树脂混合 

 

 

 

 

 

 

 

 

 

 

 

 

 

图C17树脂修复 

 

 

 

图C18修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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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报告 

: 
根据《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 T/CATSI XX XXX-20XX《车用压缩氢气碳纤维全缠绕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的规定，

对你单位车用压缩氢气碳纤维全缠绕气瓶共 只，进行了检验，其中 只合格， 只报废（对报废气瓶提交当地质监部门

指定单位进行消除使用功能处理，其报废原因见《气瓶报废通知书》）。 

检验人员：(签字)                                    检验单位:（盖章） 

检验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                         检验日期： 

标记 装车信息 
检验与评定结论 

备注

外观检查 

螺纹 
检查 

水压 
试验 

瓶阀 
检验 

气密性

试验国别 气瓶编

号 

气瓶 
制造 
单位 
代码 

制造年

月 

公称 
工作 
压力 

公称水 
容积 

上次

检验

日期

气瓶 
初始 
装车 
日期 

车辆 
标记 
号码 

缠绕层 内胆

                

                

                

                

                

                

                

                

                

 
 
 
 
 
 
 

 
 
 
 

 


